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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的

投票表決結果

茲提述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均為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的 (i)

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；及 (ii)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通告（「通告」）。除非

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股東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六日舉

行，通告所載列的建議普通決議案及特別決議案（「決議案」）已獲本公司股東（「股

東」）透過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。以下為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：

以普通決議案方式
票數 (%)

贊成 反對

1. 省覽、考慮及採納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

度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董事

會報告與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報告。





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， (a)本公司並無持有庫存股份（包括於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

司成立及營運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持有或存放的任何庫存股份），因此概無庫

存股份的投票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行使；及 (b)概無待註銷的已回購股份應從股

東週年大會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中扣除。

由於超過 50%的票數贊成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第 1至 6項普通決議案，且不少

於 75%的票數贊成第 7號特別決議案，因此上述所有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獲股

東正式通過。

承董事會命

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

主席

李中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六月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，即執行董事李中先生、劉玉杰女士、段林

楠先生及周偉先生，非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錦榮先生、

常清先生及彭永臻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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